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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税务争议透视

香港税务局（IRD）的税务审核常见问题 ——开支的可
抵扣性

一般人会合理地认为税款仅针对赚取的利润来计算。可是，并

非纳税人招致的所有开支均可申报为可抵扣支出。如果招致的

开支不可作税务抵扣，则意味着税务局将对总收入进行征税。

在某些情况下，不可扣除的开支更可能会导致双重征税。在本

期税务争议透视中，我们将研究开支抵扣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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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税务条例》（IRO）第16及17条解释了一般抵扣规则、特

殊抵扣规定以及不允许的抵扣项目。如要符合可抵扣开支的条件，

须同时满足这两条规定。如果存在异常付款或付款总额高于所赚

取收入，则税务局尤其是在税务审核时会密切检视该等支出的可

抵扣性。

开支可抵扣性的确定流程可分为六个不同的部分：

1. 支出及开支

如欲确定支出或开支是否具备《税务条例》规定的可抵扣性，则

须查核导致该等开支的性质和情况。纳税人或其他方为其开支所

订立的标签或名称并不相关。税务局会查核所有可用资料，以核

实交易的真实性质。

2. 范围

如果部分开支因其他目的而招致，则应进行分摊。《税务规则》

第2A至2C条建议了关于开支分摊的一些方法。在税务审核案例

中，税务局通常检视纳税人是否多报了开支，而开支分摊是解决

这问题的其中一种方法。

3. 评税基期内招致的开支

招致开支不等同于实际已支付的费用。已招致被定义为已支付的

金额或在评税基期内产生的负债。因此，如果该金额已经到期，

即使纳税人在该评税基期内未付款，也可被视作为已招致。

4. 应课税利润的产生

这可以解释为使一个人在交易中赚取利润而招致的开支。这是税

务局可能提出的主要质疑之一。在税务审核案例中，税务局经常

驳回抵扣申报，原因在于其无法将已招致的开支与应课税收入相

关联。

5. 任何期间

税务局允许应课税利润产生时招致的开支作抵扣，且不论该利润

何时产生。这可以是未来利润，也可以是往年利润。例如，在

Texas Company (Australasia) Ltd v FCT [1940] 63 CLR 382一

案中，纳税人在上一年度取得商品并出售获利，这导致以外币计

价的应收账款。当公司于本年度结算应收账款时，招致了汇兑损

失。法院允许在本年度抵扣汇兑损失，原因在于这是上一年度产

生应课税利润时招致的损失。

6. 不可抵扣的开支

家庭或私人开支、罚金及罚款属于典型的不可抵扣开支，原因在

于其并非在应课税利润产生时招致。

另一方面，除非《税务条例》存在特殊规定，否则资本性支出属

于不可抵扣支出。在税务审核案例中，款项在本质上属于贸易还

是资本性开支，这是最常见的问题之一。一般而言，可以利用一

些测试来确定支出的性质：

a) 一次性/经常性支出测试

资本性支出可被视为一次性支出，而贸易性支出则每年往复

出现。

b) 持久效益测试

如果支出能够(1)为交易提供持久效益，(2)消除资本负债或

(3)优化资产，则应将其视为资本性支出。

c) 固定或流动资本测试

这取决于交易或业务的性质。例如，桌椅是会计师事务所的

固定资产，但却是家具零售店的流动库存。

d) 利润收益结构测试

如果支出与赚取利润的结构相关，则其被视为资本性质。

由于支出的性质取决于事实及情况，纳税人应准备好有关该支出

目的及意图的解释，并提供支持文件。

建议

如果公司收到税务局提出有关开支可抵扣性的询问，则该公司应

识别所有风险领域，并量化相关税务风险。由于纳税人须承担举

证责任，必须以充足的文档来力证抵扣申报，与税务局协商解决

开支分摊事宜。分摊应采取合理的依据并基于具体案例情况执行。

如涉及这方面的问题，强烈建议咨询专业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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